
征迁房内藏“猫腻”

开设赌场被判刑

近日， 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开设

赌场案， 被告人小军 （化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

罚金一万元； 被告人小华 （化名）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 并处罚金 5000元。

2021 年 4 月， 小军在经开区石庙社区新桥村一征迁

的民房内， 组织多人以“卡干子” 方式参与赌博， 并按

100 元或 200 元的标准收取“进场参赌费” 非法获利。 为

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参赌人员在某公司附近的停车场内集

合， 后由小军租赁一辆墨绿色铃木牌面包车， 以每日 200

元工资雇佣司机对参赌人员进行场车接送。 同时， 小华受

邀管理赌场， 根据庄家坐庄赢钱的多少收取数额不等的提

成费用， 每晚非法所得由小军及小华进行瓜分。 今年 4 月

29 日晚， 公安机关在上述赌场抓获参赌人员近 20 人， 查

获疑似赌资 119715元， 予以扣押。

南谯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小军以营利为目的， 为他

人赌博提供场所和赌具， 并安排人员接送和望风； 被告人

小华明知他人开设赌场而提供帮助； 两人已构成开设赌场

罪， 鉴于均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处罚， 遂作出上述

判决。 王睿卿 整理

网购产品食用后恶心

诉请十倍赔偿被驳回

原告周某在网络平台购买咖啡， 表示食用后产生恶心、

想吐等副作用， 故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购物价款并进行十倍

赔偿。 近日， 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 原告经营客栈， 时常有客户， 需要咖啡

招待。 2020 年 8 月 1 日， 周某在某公司于网络平台所经营

的旗舰店购得黑咖啡， 周某收货食用后， 向平台客服反映

出现了想吐、 心慌、 喉咙干等症状， 并要求某公司提供检

验报告、 生产资质等。 某公司回复称是周某食用方法不对，

但未提供产品的相关检验报告、 生产资质。

法院认为， 周某购买的咖啡外包装中已经标明了生产

日期、 生产厂家、 生产许可证等相关信息， 某公司亦提交

了该产品的检验报告证实该产品质量经检验为合格， 现周

某认为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要求十倍赔偿， 应举

证证明案涉产品有毒、 有害、 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标准，

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任何急性、 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但

其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商品存在上述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

的情况， 故不足以认定案涉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故不足以

认定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亲属争夺死亡赔偿金

法官情法并重定分止争

近日， 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死亡赔偿金分配

纠纷案件。

2019 年 4 月， 秦某在货车上作业时， 因货车开动， 不

慎从车上摔下致死。 关于秦某死亡赔偿金一案， 经过二审法

院审理后， 最终判决由该货车所承保的保险公司赔偿 20 余

万元给老李 （秦某丈夫）、 李甲、 李乙 （秦某两个成年子

女）。 上述判决生效后， 保险公司将该赔偿款汇入法院账户，

但老李、 李甲、 李乙三方就该笔死亡赔偿金的分配上演了一

场 “争夺战”， 且愈演愈烈， 最终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查认为， 上述款项应属秦某的死亡赔偿金， 并

非遗产， 故不可套用遗产平均分割的原则， 而应当充分考虑

三人与死者共同生活和经济依赖关系。

首先， 老李系死者秦某的配偶， 年事已高， 且基本上丧

失劳动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状况也日趋下降， 老李

应予多分； 其次， 李甲与李乙系成年子女， 正处于壮年期，

具有劳动能力， 且已成家立业， 对该笔赔偿款的依赖程度相

对较低， 可以少分。

综上， 法院最终判决老李分得该笔款项的 60%， 李甲、

李乙各分得该笔款项的 20%， 各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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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搭车参加葬礼
遭遇车祸无一幸免

如今医保诈骗已形

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涉

及的环节众多， 值得注

意的是， 目前新型的医

保诈骗手法已经出现，

过去的骗保案主要针对

诊疗环节， 现在则开始

针对药品。

这类案件涉及的机构和人员很多， 从药

品生产企业、 医保定点医院， 到处方医生、

持卡患者、 赃款折现人员等， 各环节之间及

内部相互勾结， 组织十分严密， 称得上已形

成了医保诈骗的 “生产线模式”。

这种骗保模式更难被发现。 药品生产企

业与医院共谋， 前者虚开药品出库单， 后者

虚开药品入库单， 造成药品虚假入库、 虚假

消费的假象； 此后， “药贩子” 冒名就诊，

医生明知如此仍然大量开药， 药品开出后就

被倒手卖出。 这样操作， 形成了一个对外封

闭的闭环。 在目前的高压态势下， 医保诈骗

案件仍时有发生， 暴露出医保监管体制机制

的不足。

医疗机构及时上传诊疗信息是医保监管

医疗行为的必要条件， 但存在严重的滞后

性， 医疗机构的 HIS （一体化管理系统） 是

封闭的管理系统， 其中的医嘱、 病程等信息

与收费系统不同步， 更不要说与医保系统同

步。 本期 “案件写真” 曝光了一起医保诈骗

案件。 目前医保要求医疗机构按时上传诊疗

和收费信息， 但多数医疗机构仅能次日集中

推送或出院集中上传， 造成了医保基金监管

缺失和滞后。 根据上述情况， 笔者建议通过

大数据分析再配套相关措施， 避免类似情况

的发生。 王睿卿

防范医保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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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唁途中发生车祸

一车五人四人死亡

2012 年， 史纯的老父亲去世。 按照计

划， 8 月 9 日是出殡的日子， 众多亲友前

来参与吊唁， 史纯女婿李跃的妹妹李秋与

丈夫胡威也前往参加葬礼。

当天清晨 4 时 05 分许， 胡威开着郝廷

的越野车， 载着刘强、 汤景、 孙伟、 董生

四人参加吊唁。 在行驶途中， 车辆与前方

同方向的一辆农用车尾部相撞后起火， 车

祸造成胡威与刘强、 汤景、 孙伟死亡， 董

生受伤， 两车辆损坏。

根据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 显示 ：

胡威驾驶机动车夜间雨天未保持安全车速，

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未按操作规范安

全驾驶是造成此事故的全部原因和过错 ，

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同车四人与另一

车车主无责任。

是否为义务帮工人

法院判决一波三折

事故发生后 ， 史纯兄弟四人向胡威 、

刘强、 汤伟、 孙伟四人家属各支付了丧葬

费 2 万元， 除孙伟外， 其余三人家属均出

具保证书， 约定此事故就此了结。

孙伟的家人则表示， 孙伟是在帮助处

理丧事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应当被认定

为 “义务帮工人”， 理应获得被帮工人 “史

家” 的补偿。

孙伟家属将史家兄弟四人、 肇事司机

胡威的妻子李秋、 李秋的哥哥李跃、 肇事

车辆车主郝廷、 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共 8

名被告告上法庭， 要求连带赔偿合计 45 万

余元。

经法院审理认定， 肇事车辆的车主郝

廷为该车投保了赔偿责任限额为 1 万元的

车上人员责任险及不计免赔， 事故发生的

时间在保险期间内。 此外在合同中， 保险

公司与投保人特别约定保险事故发生时为

非指定驾驶人使用被保险机动车的， 增加

免赔率 10%。 同时肇事车辆同样投保了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责任险

限额内赔偿孙伟家属 9000 元； 李秋在继承

胡威财产范围内对胡威的损害赔偿之债 35

万余元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此外驳回了孙

伟家属的其他诉讼请求。

孙伟的家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辽

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

发回重审。

法院审理后仍然保持了保险公司赔偿

9000 元的判决， 此外判决李跃、 史家四兄

弟连带赔偿 44 万余元， 李秋在继承胡伟财

产范围内对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不服判决上诉

法院二审改判

这一次， 史家四兄弟与李跃均表示不

服并上诉。 史纯兄弟认为， 当日包括孙伟

在内的所有人均是送葬人员， 而殡葬礼仪

是中国一项传统风俗， 本案交通事故车内

人均是史家多年的亲朋好友， 将史家认定

为义务帮工雇佣人员有悖于法律规定和中

华传统、 公序良俗。

史家兄弟称， 本案也不存在一审法院

认定的 “胡威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他人为出

殡的目的所借” 的事实。 肇事车辆车主郝

廷与死者汤景是好友， 出殡前汤景将自己

的车与郝廷的车换车使用， 因出殡前日汤

景喝过酒， 故由胡威驾驶车辆。 因此， 交

通事故车辆是该车同车人员汤景与肇事车

主换车使用而非借车使用。

史纯兄弟认为， 本案因交通事故引起，

胡威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自己不是本案交

通事故责任人， 因此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

偿主体； 胡威允许孙伟等人乘坐自己开的

车， 属于民法中的好意同乘， 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应当减轻赔偿责任。

李跃则表示 ， 自己因与汤景关系好 ，

所以将车借给汤景无偿使用一年多， 汤景

又用该车与郝廷换车， 李跃对换车及胡威

驾驶肇事车辆并不知情， 自己并非受益者，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对此

判决李跃不服并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申

请再审。 辽宁省高院指令辽宁省本溪市中

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 法院审理认为， 该

案的焦点问题为是否存在义务帮工事实。

法院认为， 从现有证据来看， 案发当

天史家确曾出于下葬目的组织车辆、 人员，

但交通事故发生时， 孙伟乘坐的肇事车辆

并不在史家下葬车队中， 也无证据证实史

家曾安排、 授意胡威驾驶车辆载乘下葬随

行人员、 或安排孙伟在下葬事务中提供劳

务、 帮忙等帮工行为。 因此原审认定胡威

在为史家驾车帮工时致孙某死亡， 进而认

定史家作为帮工受益人应对孙伟死亡承担

责任没有事实依据。

关于 8 名原审被告责任认定的问题 ，

法院认为， 首先关于保险公司应承担责任

的认定， 以及肇事车主郝廷不应承担责任

的认定正确。 其次， 从在卷证据看， 无法

证实李跃、 史家四兄弟安排、 指使胡威提

供驾驶车辆的帮工行为， 亦无法证实其对

孙伟的死亡负有过错。

最后， 关于李秋的责任认定。 虽然胡

威作为肇事司机对孙伟的死亡具有重大过

错， 但胡威免费载乘孙某具有好意同乘的

性质， 视本案情节酌定胡威对孙伟的死亡

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最终， 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撤

销了此前判决， 判定保险公司在车上人员

责任险限额内赔偿孙伟家属 9000 元； 李秋

在继承胡威财产范围内对胡威侵权之债 45

万余元中的 80%即 36 万余元承担清偿责

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张旭凡

一车五人前去参加葬礼， 结果途中遭遇车祸导致乘客死亡。

悲剧发生后， 一名遇难者家属声称， 死者是在帮助处理丧事的途中出的事， 应被认定为义务帮工。 将举办葬礼的死者家属、 肇事车辆

的车主、 司机与家人， 共 8 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

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上获悉了这个案件……


